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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院第 13 屆第 16 次會議紀錄

時 間：中華民國109 年 12月 24 日上午 9時 30 分

地 點：本院傳賢樓 10樓會議室

出席者：黃榮村 周弘憲 吳新興 楊雅惠 陳錦生 何怡澄

王秀紅 伊萬•納威 周蓮香 姚立德 許舒翔

周志宏 郝培芝

列席者：劉建忻 袁自玉 李隆盛 曾慧敏 朱楠賢 林文燦

呂建德 葉瑞與

出席者
請 假：陳慈陽休假

主 席：黃榮村

秘書長：劉建忻 紀 錄：陳政良

院長講話：今(24)日為耶誕夜，楊委員雅惠將於下午 5 點率本院

合唱團及薩克斯風社，在傳賢樓 1 樓大廳，透過「聖誕節快閃

」演出活動，為本院帶來歡樂氣氛；明(25)日聖誕節，本院將

於傳賢樓 1 樓多媒體會議室舉辦「文官制度數位轉型學術研討

會」，請大家踴躍參加，並預祝各位有一個平安喜樂又充實的

聖誕節。

壹、報告事項

一、宣讀本屆第 15 次會議紀錄。

決定：確定。

二、會議決議事項執行之情形：

（一）第 14 次會議，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際經濟商

務人員考試規則第 3 條、第 4 條及第 6 條修正草案一案

，經決議：「照部擬及院一組意見通過。」紀錄在卷。

業於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21 日修正發布及函請立法院

查照，並函復考選部。

決定：洽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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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第 14 次會議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陳公務人員

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專業獎章頒給辦法草案一案，經決議

：「1.照會擬及院三組意見再修正通過。2.草案名稱修

正為『保訓專業獎章頒給辦法』。3.草案第 6 條條文再

修正為『本獎章之頒給，應附發中英文雙語證書，格式

如附表三。』。4.草案第 6 條附表三獎章證書內容及格

式，授權秘書長邀集相關機關及單位，參研考試委員意

見修正；並請考選部、銓敘部配合本案體例，適時研修

考選專業獎章頒給辦法及人事專業獎章頒給辦法相關規

定。」紀錄在卷。業於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18 日函復

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。

決定：洽悉。

三、書面報告：

考選部函請增列 110 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需用名額 91 人

一案，報請查照。

決定：准予增列。

四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業務報告(郝主任委員培芝報告)

：公務人員保障制度救濟程序之階段性變革。

陳委員錦生：1.(1)昨日本院 Facebook 有人留言反應，公務

人員加班費與勞動基準法規定未衡平，公務人員無論平日

或例假日，每小時加班費均以月薪除以 240 個小時計算，

明顯低於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規定之勞工加班費計算標準，

平日加班超過一定時數，或休息日加班，均按平日每小時

工資額加給加班費，請教公務人員可否向保訓會提起申訴

？(2)據悉警察人員常抱怨超時加班問題，且苦於無處申訴

，請教是否屬保訓會職掌？(3)若機關管理措施違法，會否

受罰？應由誰負責？(4)提起申訴、再申訴不得對當事人為

更不利益處分，惟倘申訴成功，會否受機關報復或不當對

待？有無保障措施？2.公務人員加班費規定倘不合理，保

訓會是否有權裁定其違法？或須經行政法院判決確定違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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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方能修正相關法規？以上請說明。3.基於每年申訴案

件甚多，相信保訓會有進行統計分類，申訴原因應大同小

異，不外為考績等次、考績委員會組成不合法及適用法條

錯誤等問題，建議保訓會彙整各申訴案件之原因，供各機

關參考，並對案件來源機關適當宣導，相信申訴案件將可

大幅減少；未來倘原僅得提起申訴之案件，修正為可提起

行政訴訟，機關聘請律師訴訟之機率增加，則日前討論公

職律師之設置，或可滿足機關之需要。

王委員秀紅：1.保訓會推動保障制度救濟程序變革方向，係

配合人權與工作權意識日益高漲，對於會能與時俱進，通

盤檢討精進公務人員權利保障措施，首先表示肯定。2.有

關本次簡報內容，建議保訓會可綜整現況，並與未來研議

方向相互參照，以對照表之方式呈現，俾利與會人員清楚

了解未來變革方向及具體成果。3.推動任何政策改革，多

方溝通極為重要，爰除機關外，建議保訓會能適時利用各

種溝通宣導方式，使公務人員確實了解未來變革後之保障

救濟程序及個人權益。

楊委員雅惠：本次保訓會報告係為處理公務人員權益保障救

濟等問題，惟此制度變革可能涉及未來公務人員保障法等

相關法規之修正，允宜審慎。另據了解，先前公務人員因

年金改革提起救濟，保訓會共審理約 9 萬 3 千餘件復審案

，雖至為辛勞，但也累積諸多經驗與資訊，亦即公務人員

針對年金改革所提出之權益保障主張及理由等，建議保訓

會歸納相關案件之態樣及論點，進行類型化分析，作為規

劃 112 年新進公務人員退撫新制以及未來研修退撫制度之

參考。

周委員蓮香：1.贊同保訓會關注公務人員權利問題，推動放

寬復審救濟範圍。依據簡報第 12 頁統計資料所示，申訴及

再申訴事件數合計共 879 件；另對照簡報第 21 頁，再申訴

事件案量原占 46.47％，推估未來將降為 9.65％；而復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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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占比則由 53.48％提高至 90.35％，預期將增加行政法

院一定之工作量，建議保訓會先與司法相關單位研議，並

提醒未來司法爭訟案件量將陡增，宜預為因應。2.保訓會

為強化公務人員權益保障而推動變革，立意極佳，但亦需

考量可能造成司法與行政機關負擔等影響。依簡報第 12 頁

統計資料所示，當事人提出申訴後，大多進而提起再申訴

救濟，顯見問題未獲解決，建議保訓會可研議其他和解、

安撫或協調等方式，以期促進機關和諧並減少訟源。

姚委員立德：1.有關審理時間問題，若公務人員因權益受損

而提起救濟，未來大多提起復審後再進入行政訴訟，但司

法程序普遍耗時較長，受有苦情需要申訴及平反的公務人

員，最後得到平反的時間，會否大幅延長？請教保訓會有

無進行相關評估？2.保訓會報告內容著重於「量」的分析

，至於「質」方面，一般而言，行政法院判決較易為公務

人員所信服，建議保訓會可進一步評估，於保障制度救濟

程序變革後，能否確實強化保障案件審理品質，且審理時

間及品質，均優於原制度？3.於進行申訴、再申訴等保障

事件救濟程序時，係由當事人個人進行；未來進入行政訴

訟，多數公務人員可能需要聘請律師協助，會否加重其經

濟負擔？建議保訓會可進一步評估。

吳委員新興：1.今日簡報內容尚有部分待精進補強之處，因

聽取簡報後，仍無法清楚了解保障制度救濟程序之完整架

構及其途徑，雖簡報第 4 頁以簡單圖表列出救濟程序，卻

未詳盡顯示現行作法及其不周妥之處，哪些案件經行政法

院判決敗訴？有何須檢討改進之處及未來如何精進？簡報

內容若能充實，將對掌握議題有更大助益。2.請教保訓會

有無前 3 年至 5 年究有多少公務人員向保訓會提起救濟？

救濟原因及其分類（如俸給、考績等）為何？保訓會審議

決定行政機關敗訴或撤銷行政處分之案件數為何？例如

100 件申訴案件中，經保訓會審議獲致解決，或者向行政



- 5 -

法院提起訴訟之案件數各為何？建議保訓會未來可提供完

整資訊，將有助大家對於保障制度之了解。3.考績評定之

救濟途徑部分：因受考績甲等 75％門檻之限制，考績評定

對機關確屬棘手問題，相信因不服考績評定等次，提起申

訴之案件頗多。方才保訓會報告，因應司法實務通盤檢視

保障制度，未來考績案件救濟程序，將由申訴、再申訴改

變為復審、行政訴訟。個人淺見以為，無論對機關或單位

主管而言，仍以申訴及再申訴始屬較為妥適作法，雖銓敘

部對考績評定在法律上訂有一套標準作業流程，但實務運

作尚涉及部分難以文字呈現之面向，例如人際間情感層面

等，個人建議仍維持申訴及再申訴程序，由機關內部自行

解決考績評定問題，倘機關內部各成員表現相當，但受限

於甲等比率，僅能盡最大可能評定乙等方式解決時，現有

救濟管道較可避免未來行政訴訟案件激增。以上意見請參

考。

伊萬•納威委員：以個人主持考績會經驗為例，某位機關同

仁年終考績被評定為丙等，但於會上討論時，卻考量當事

人後續可能會提起救濟，導致承辦單位須耗時費力配合進

行相關救濟程序，爰最後仍未作成考列丙等之決定。各機

關面對不適任公務人員，囿於當事人後續提起救濟程序之

麻煩，而未進行適當之處置者，時有所聞，因此強化保障

制度救濟程序，就如同兩面刃，如何在兼顧協助機關解決

問題及落實公務人員權益保障間取得衡平，請會審酌。

何委員怡澄：1.保訓會簡報第 12 頁、報告第 5 頁顯示，105

年至 107 年再申訴案件為 321 件，不服率為 0.37％，以再

申訴為行政管理措施之最終救濟途徑，請教再申訴不服率

究係何指？請說明其具體狀況。2.今日保訓會未事先簡介

公務人員保障法等法規架構，及相關法規有無檢討修正必

要及其考量等，建議未來簡報保障培訓等相關法制事項時

，先簡介法規架構，俾利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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郝主任委員培芝補充報告：對各委員意見加以說明(略)。

院長意見：1.我國公務人員保障制度，歷經長時間的變革，

早期受歐陸法系與德、日等國影響，政府與軍公教人員、

學校與學生的關係，屬特別權力關係。其後校園民主運動

興起，學校與學生的特別權力關係屢遭質疑，並被要求實

質廢止，單純的校園關係尚且如此，何況權利限制更大的

政府與公務人員關係？二戰以後，我國透過司法院大法官

會議解釋，逐步解構特別權力關係，惟進程緩慢，解嚴後

則速度加快，在救濟程序與訴訟權方面均有具體改善。整

體而言，相較於教師，國家對公務人員的限制嚴格許多，

例如考績甲等比率、組織工會權等方面，係因在公務效能

、次序與最大權益保障的衡平考量上，有其不同的哲學，

但原則應在合理的基礎上繼續改進。2.有關考績等第的救

濟程序，保訓會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解釋，決定考績

等第等 6 類人事行政行為，自今(109)年 10 月起改循復審

與行政訴訟程序救濟，未來不但行政法院的負擔將增加，

機關與當事人可能都需要聘請律師，交易成本大增，機關

的氣氛亦會變得凝重，同時也提高現行考績制度有效發揮

功能的難度，過去的考績制度設計無法因應法令的修正與

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見解的變更，其考核功能可能受到影響

，爰請保訓會及銓敘部研議，如何在現行法令限制下，使

考績制度發揮其應有的功能，並研議相關良善配套措施。

再者，公務人員是公僕(public servant)，公務效能與次

序相當重要，相關人事限制與規範多如牛毛。然而，除了

加諸限制外，亦應思考本院心目中理想的公務人員面貌為

何，如何加以型塑？請部會深入研議。3.公務人員保障制

度的變革與時代變遷、法哲學的流變與政治環境的變化有

關，譬如解嚴前後，政經環境即不可同日而語，但公務人

員權益保障，不宜無限上綱，如何與公務效能等取得最適

衡平，請部會詳加研議，並釐清有關公務人員保障，最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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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、最難處理的問題為何？係考績抑或其他問題？俾利聚

焦問題核心。4.討論權益保障問題，若欠缺參考架構，有

時難免失焦，政府與文官體系相關議題，宜放眼國際，宏

觀討論。部會的報告雖佳，但普遍缺乏國際比較，請部會

於未來相關報告儘可能提供國際比較的架構與分析，以利

掌握、比較並解決問題。

決定：洽悉。

貳、討論事項 (無)

參、臨時動議

一、周召集人弘憲提：審查銓敘部函陳公務人員任用法部分條文

修正草案總說明暨條文對照表一案報告，請討論。

院長意見：本次公務人員任用法部分條文的修正內容相當多

，討論過程中涉及幾個比較重要的議題。首先，就是否應

授權機關訂定共用編制表的法源依據部分，歷來不論是中

央或地方機關，都是以各自的組織法規(含編制表)作為所

屬人員任使的依據。不過，為了因應各主管機關就人力資

源的有效運用，本院同意銓敘部所提的修法內容，讓機關

在業務需要或情形特殊的時候，可以合併所屬的同層級、

同類別機關，訂定共用的編制表。這項變革，可以提昇用

人機關的靈活彈性，也有效回應部分機關的實際需要。但

為了讓未來主管機關訂定共用編制表的制度，得以運作順

暢，銓敘部應該要事先研擬好相關的配套措施，以因應未

來案件的適用。其次，草案也增訂機關對於有具體不適任

事由的試用人員，應予以考核為成績不及格的規範；也新

增受免職處分的公務員 1 年內不得任用的規定，防杜被免

職者立即再任其他機關職務的漏洞。這些修正，讓試用制

度和考績制度的行使，更能貫徹「留優汰劣」的精神。再

者，對於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 條第 1 項的消極資格條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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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應有更多限制，審查會也多所討論。由於涉及當事人

與被服務對象的基本權利，也牽涉相關機關(構)的內部規

範，較為複雜，請銓敘部邀集相關部門繼續研議、釐清，

並聽取專家意見，使任用法規能更加完備。

決議：照審查會決議通過。

二、典試人員名單議案

(一)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：109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

級暨二級考試第 5 次增聘口試委員 1 名名單一案，請討

論。

決議：照名單通過。

(二)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：109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

法官考試第 5次增聘口試委員 62名名單一案，請討論。

決議：照名單通過。

(三)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：110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

普通考試導遊人員、領隊人員考試典試委員 31 名名單一

案，請討論。

決議：照名單通過。

散會：11時 5 分

主 席 黃 榮 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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